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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本文件載述相關的法律事宜，以協助調查委員會委員履

行《議事規則》第 73A條訂明的職能，研究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
("議案")及議案附表所載的詳情。 
 
 
議案所述鄭議員的行為 
 
2. 根據議案附表，被調查的行為是鄭議員在 2016 年 10 月
1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將擺放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議員桌上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旗 ("國旗")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區
旗")展示品倒轉。 
 
 
香港在規管使用及保護國旗及區旗方面的相關法例 
 
相關法定框架 
 
3. 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1997 年第 116 號)("《國旗條
例》")第 2 條，"國旗"的定義是指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4. 第 5(1)及 (2)條規定，供升掛的國旗須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 ("香港特區")內由中央人民政府所指定的企業按照《國旗條例》
附表 1所列規格製造。 
 
5. 根據《區旗及區徽條例》(1997 年第 117 號)(《區旗條
例》)第 2 條，"區旗"的定義是指 1996 年 8 月 10 日香港特別行政
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香港特區區旗。 
 

機密文件 附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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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區旗條例》第 5(1)條訂明，區旗必須按照《區旗條
例》附表 l 所列規格製造。《區旗條例》附表 1 指明的規格，亦包
括用作桌旗等用途的區旗旗面通用尺寸。 
 
7. 《國旗條例》及《區旗條例》的第 4 條均訂明，不得展
示或使用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或區旗。本部察悉，

相關法例並無就違反有關條文訂明任何制裁措施。 
 
8. 《國旗條例》第 7條訂明：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
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
監禁 3年。"。 1 

 
9. 《區旗條例》第 7 條採用與《國旗條例》第 7 條所載述
者相同的措辭，對區旗提供相同的保護。 2 
 
10. 該兩條條例的第 8 條均將免受侮辱的保護範圍，延伸至
其相似程度足以使人相信它就是國旗或區旗的國旗或區旗複製本。

本部察悉，該兩條條例均沒有界定"複製本"的定義。根據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第 6 版)，"複製本"解作一件複製另一
件書寫或印刷物品的內容的書寫或印刷物品(a piece of written or 
printed matter that reproduces the contents of another)；一份謄本
或任何 (被視作 )為複製另一件東西 (圖片、人物等 )的外觀而製作的
東西等 (a transcript or anything (regarded as) made to reproduce 
the appearance of something else (a picture, personality, etc)。 
 
相關法庭案例 
 
11.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恭劭及另一人 (HKSAR v Ng 
Kung Siu & Anor)案(載於附錄I)中，終審法院曾研究《國旗條例》
及《區旗條例》第 7條。 3  終審法院考慮的爭論點包括：(a)《國旗
條例》及《區旗條例》第 7 條是否違反《基本法》；及(b)上述第 7
條中"玷污"的涵義。終審法院的看法是： 
 
                                           
1 第 5 級罰款現時的金額為 50,000 港元(《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21 章)

附表 8)。  

2  循公訴程序定罪的罰則與《國旗條例》第 7 條所訂者相同。干犯《區旗條
例》第 7 條所訂罪行，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處第 3 級罰款(10,000
元)及監禁 1 年。  

3 [2000] 1 HKC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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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  '一國兩制 ' 的方針極之重要，正如維護國家統一及領土
完整亦是極之重要一樣。既然國旗及區旗具獨有的象徵意
義，保護這兩面旗幟免受侮辱對達致上述目標也就起着重大
作用。"。4 

 
12. 至於如何"玷污"有關國旗才構成侮辱，終審法院裁定，
"玷污"的一般涵義包括玷辱在内。終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在公開遊
行中攜帶和揮舞該兩面已塗污的國旗及區旗，然後在遊行結束時把

旗幟縛在欄杆上，這樣做明顯是要玷辱該兩面旗幟。在此基礎上，

終審法院裁定這些作為構成了以玷污方式侮辱國旗及區旗。 5 
 
13. 原訟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古思堯及馬雲祺(HKSAR 
v Koo Sze Yiu and Ma Wan Ki) 6 案(一宗有關焚燒區旗的案件)(載
於附錄 II)中依循終審法院就吳恭劭  案所作的裁決。原訟法庭裁
定，"侮辱"一詞，並無特定或單向的涵義。按字面解釋，就算在國
旗或區旗上加上讚美的字句，這個行為也會因構成"塗劃"該旗幟而
犯法。因此，無論是《國旗條例》或《區旗條例》第 7 條，其目的
都只在單純地維護國旗 /區旗的尊嚴，以免它受到廣義的侮辱。 7 就
這宗案件，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於 2014 年 10 月拒絕給予被告人向
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FAMC 40/2014)。 
 
14. 新西蘭的Hopkinson v Police案 (載於附錄III)亦考慮了
終審法院的裁決。 8  案中參與示威的被告人，將一面倒轉的新西蘭
國旗繫於柱桿上，然後向其淋潑火水及點火。其後，他被控干犯

《1981年國旗、國徽及名稱保護法》(Flags, Emblems, and Names 
Protection Act 1981)第 11(1)(b)條的罪行，即損毀新西蘭國旗意圖
玷辱該國旗，並被裁定罪名成立。在上訴中，新西蘭高等法院經考

慮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典據(包括終審法院對吳恭劭案所作的裁決)，
採納 "玷辱 "的狹義定義，並裁定《國旗、國徽及名稱保護法》第
11(1)(b)條的"玷辱"(dishonour)一詞，應解釋為必須達到"詆毀"國
旗的程度，才會與《人權法案》一致。基於此詮釋，法院裁定被告

人的行為並不構成詆毀國旗，因此撤銷被告人的定罪。9 
 

                                           
4 HKSAR v Ng Kung Siu  [2000] 1 HKC 117 at 141A to C。  
5 同上，133I - 134B。   
6  HCMA 482/2013。此案件的爭論點是焚燒區旗可否被視作玷污國旗。  
7 同上，第 17 段。   
8 [2004] 3 NZLR 704。  
9 同上，第 717 頁第 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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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據本部的研究，依據《國旗條例》及《區旗條例》

第 7 條施以刑事制裁的相關香港案例，均涉及對國旗或區旗造成實
質損毀或污損，而該侮辱行為是公開及故意地作出的。 
 
其他司法管轄區對國旗的保護 
 
16. 在吳恭劭及另一人案中，終審法院研究了美國、意大
利、德國、挪威、日本及葡萄牙的國旗保護法例。終審法院察悉，

就其他海外國家而言，其中一些國家將侮辱國旗列為刑事罪行，而

另外一些國家則沒有這樣做。10 
 
17. 終審法院亦認為，即使多個有立法保護國旗及國徽的國

家，其法例的實際條款亦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終審法院引述《葡萄

牙刑法典》(Portuguese Penal Code)第 332(1)條的英文譯本作為例
子，該條訂明："任何人以語言、姿勢、文字或任何其他公開傳播
方式，侮辱共和國、國旗、國歌、代表葡萄牙主權的象徵或徽號，
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不給予它們應有的尊重，均須處以不超過 2 年的
監禁或不超過 240 天的金錢上的懲罰。"。終審法院認為，表面看
來，《葡萄牙刑法典》中這條條文似乎將很多在本港的旗幟和徽號

保護法例中沒有列為刑事罪行的行為都列作刑事罪行。11  
 
18. 本部亦曾嘗試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如何保護國旗。本部

的研究所得載於下文各段。 
 
英國 
 
19. 英國沒有制定有關保護及使用國旗或國徽的法例。   
 
澳洲及加拿大 
 
20. 澳洲的《1953 年國旗法》(The Flags Act 1953)只訂明
國旗的格式。加拿大則鼓勵所有國民自豪地展示加拿大國旗。 12 侮
辱國旗在澳洲及加拿大並非罪行。 
 
  

                                           
10 [2000] 1 HKC 117 at  146B – C。  
11 同上， 146H - I and 147A - B。  
12 Section 2 of Statutes of Canada 2012, Chapter 12 An Act respecting the National Flag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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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   
 
21. 《 1981 年國旗、國徽及名稱保護法》 ("該法令 ")
第 11條訂明： 
 

"(1) 任何人— 
(a) 沒有合法授權而在新西蘭國旗上放置任何字母、

徽號或表述以修改該國旗；   
(b) 在任何公眾地方或公眾地方可見範圍內，意圖玷

辱新西蘭國旗而以任何方式使用、展示、損毀或
損壞該國旗， 

 即屬犯了抵觸本法令的罪行。" 
  
22. 至於新西蘭法院如何詮釋及應用該法令第 11(1)(b)條，
請委員參閱上文第 14段提述的 Hopkinson v Police一案。 
 
 
作出立法會誓言 

 
有關宣誓的條文 
 
23. 作出誓言的規定源自《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該條

訂明： 
 
"……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  

 
24.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1 章)第 19 條規定，立法會議
員須於其任期開始後盡快作出誓言。議員須作出的誓言的格式載於

第 11章附表 2。 
 
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行使《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所賦予的
權力，宣布其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含意所作的解釋 ("《解
釋》")。根據《解釋》，宣誓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列公職
人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

出的誓言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區作出的法律承諾，具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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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約束力。宣誓必須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內容要求，而宣誓人必須真

誠、莊重地進行宣誓。 13 
 
相關法庭判決 
 
26. 在梁國雄訴立法會秘書 (Leung Kwok Hung v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案中， 14 法庭裁定，立法會誓言構成一項
鄭重聲明、一種承諾，使宣誓者受特定行為守則所約束。宣誓者如

未能遵行此行為守則，可被開除議席。 15  在關乎梁頌恆及游蕙禎
("梁、游")所作宣誓的有效性的法律程序中，原訟法庭及上訴法庭
進一步考慮了《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香港法例第 11 章對宣誓
的規定。 16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中"行為不檢"和"違反誓言"的涵義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 
 
27.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如有下列情況之一，由立法會主
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七) 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

二通過譴責。"  
 
對解釋《基本法》適用的原則 
 
28. 終審法院在吳嘉玲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 (NG Kar Ling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17和入境事務處處長  訴  莊豐源(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18兩案中，訂明了對解釋《基本法》

適用的原則，有關原則綜述如下： 
 
                                           
13 2016 年第 169 號法律公告 (電子版香港法例 (http://www.elegislation.gov.hk)
第 A115 號非正式文件)。  

14 HCAL 112/2004。 
15 同上文第 5 段。  
16 HCAL 185/2016 及 HCMP 2819/2016；以及 CACV 224/2016、CACV 225/2016、

CACV 226/2016 及 CACV 227/2016(HCAL 185/2016 及 HCMP 2819/2016 的上訴案
件)。 

17 (1999) 2 HKCFAR 4。 
18 (2001) 4 HKCFAR 211。 

http://www.elegislation.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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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採用依據立法目的處理的方法，而法院在解釋《基本

法》時，其角色是詮釋字句，以確定這些字句所表達的

立法原意，考慮時須參照其文意及目的。 
 
(b) 為協助解釋，法院會考慮《基本法》的內容，包括《基

本法》內除有關條款外的其他條款及序言。 
 
(c) 有助於了解《基本法》的背景或目的的外來資料，一般

均可用來協助解釋《基本法》。一般而言，與解釋《基

本法》相關的外來資料是制定前資料。 
 
(d) 然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沒有作出具約束

力的解釋的情況下，若法院在借助內在資料及適當的外

來資料去確定文字的文意及目的，並參照該文意及目的

後作出詮釋，斷定文字的含義清晰，則外來資料，不論

其性質，均不能對解釋產生影響。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中"行為不檢"的涵義 
 
29. 本部察悉，《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 )項及《議事規
則 》 均 沒 有 界 定 " 行 為 不 檢 "(misbehavior) 或 " 作 出 不 檢 行
為"(misbehave)的定義。就譴責議員而言，在本部的研究過程中，
本部未有就"行為不檢"或"作出不檢行為"的涵義找到任何司法上的
典 據 。 根 據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第 六 版 )，
"misbehave"的涵義包括"behaving badly"(行為不端)及"conducting 
oneself improperly"(舉止不當)。 
 
30. 本部亦曾參考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已

公開的紀錄，但找不到任何討論《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項中
"行為不檢"一詞的涵義或適用範圍的紀錄。 
 
31. 本部察悉，《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一 )至 (七 )項載列
取消議員資格的各種情況。《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一 )至 (六 )項
似乎明示議員被認為不能執行立法會議員的職務及不能履行立法會

議員職能的各種情況。套用上文第 28 段所載適用於解釋《基本
法》的原則，如按《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的文意解讀，《基本法》

第七十九條第(七)項中的"行為不檢"似乎可以詮釋為具有影響議員
執行立法會議員職務的能力的性質的不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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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中"違反誓言"的涵義 
 
32. 《基本法》或《議事規則》均沒有界定"違反誓言"一語
的定義。本部未有任何司法判決是關於何種行為會構成本文所指的

違反誓言。上文第 26 段提及的宣誓個案及《解釋》，均關乎議員
作出的誓言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香港法例第 11 章，對
就任立法會議員而言是否有效。這些個案並無考慮《基本法》第七

十九條第(七)項中有關違反誓言的問題。 
 
33. 根據《解釋》，《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訂的宣誓是

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區作出的法律承諾，

具有法律約束力。 19  因此，委員在考慮是否存在違反誓言的情況
時，可考慮鄭議員的作為與他在作出立法會誓言時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及香港特區所作出會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

的承諾是否相符。 
 
過往議事規則委員會及就譴責甘乃威議員的議案成立的調查委員會

所作的考慮 
 
34. 議事規則委員會曾於 1999 年考慮甚麼行為屬於《基本
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所指的"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議事規
則委員會研究了海外立法機關的做法，並且察悉，該等海外立法機

關全部均未能詳盡無遺地羅列議員的失當行為或可施加的處分類

別。議院會按個別個案的嚴重程度作出判斷。議事規則委員會亦察

悉，該等海外立法機關奉行的指導性原則，是議院應盡量避免行使

其懲治管轄權，並且只會在信納確有必要為使議院及其議員獲得合

理的保障時，該項管轄權方可行使。20  經商議後，議事規則委員會
的結論認為，由當時的立法會決定何種行為會被視為"行為不檢"或
"違反誓言"，致使有關議員須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項
被取消議員資格，是較為恰當的做法。 21 
 
35. 為考慮一項譴責甘乃威議員的議案而成立的調查委員會

("前調查委員會")亦曾研究"行為不檢"的涵義。經商議後，前調查
委員會的結論認為，制訂清晰的準則以供界定何謂"行為不檢"並不
容易。前調查委員會進一步觀察到，雖然《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並無明文訂明"行為不檢"只應涵蓋立法會議員履行其議員職

                                           
19 《解釋》第三段。  
20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4 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 12 頁
第 2.47 段。  

21 同上，第 13 頁第 2.4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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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時的行為，但有關機制不應適用於純粹屬議員個人或私人生活的

行為，除非該等行為嚴重影響立法會的整體聲譽。22 
 
 
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七條及《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382章)享有的權力及特權 
 
36. 《基本法》第七十七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
律追究。"  

 
37. 香港法例第 382 章第 3 及 4 條的條文反映《基本法》第
七十七條。第 3條訂明： 

 
"在立法會內及委員會會議程序中有言論及辯論的自由，而此
種言論及辯論的自由，不得在任何法院或立法會外的任何地
方受到質疑。"  

 
38. 香港法例第 382章第 4條進一步訂明： 

 
"不得因任何議員曾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發表言論，或
在提交立法會或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發表的言論，或因他曾以
呈請書、條例草案、決議、動議或其他方式提出的事項而對
他提起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  

 
39. 在梁、游案中，原訟法庭闡明與立法會議員的豁免權有
關的以下原則：23 
 

(a) 《基本法》第七十七條中"發言"一詞，按照其普通字面
涵義，是指一名立法會議員以議員的身份行使職權和履

行職能時，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正式辯論的過程中所作

的陳述； 24 
 

                                           
22 立法會就譴責甘乃威議員的議案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49B(2A)條成立的調
查委員會報告第 5.7 段。  

23 HCAL 185/2016及 HCMP 2819/2016。 
24 同上，第 8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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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法例第 382 章第 3 及 4 條沒有再作補充，而該等條
文必須與《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的憲制條文一併解

讀； 25及 
 
(c) 香港法例第 382 章第 3 及 4 條的淺白措辭更清楚地說

明，條文所提供的豁免權，只加於與立法會會議上所作

辯論相關的言論及發言(口頭或書面)。 26 
 
40. 將上述原則套用於現時的個案，由於鄭議員的作為並無

涉及在立法會進行辯論的過程中以口頭或書面作出陳述，因此本部

認為《基本法》第七十七條及香港法例第 382 章所提供的保障並不
適用。 
 
 
調查委員會可考慮的事宜 

 
41. 《議事規則》第 73A(2)條訂明，調查委員會負責確立根
據《議事規則》第 49B(1A)條(取消議員的資格)動議的議案所述的
事實，並就所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譴責議員的理據提出意見。 
 
42. 委員在參考上文各段載列事項考慮該議案時，可就以下

事宜進行商議及作出決定： 
 

(a) 雖然有所涉的國旗及區旗展示品未必符合相關條例訂明

的規格，但它們是否與國旗或區旗極為相似，以致令人

相信有關的複製本是國旗或區旗； 
 
(b) 相對於所涉的國旗及區旗展示品，鄭議員的作為的性質

為何，以及他在作出該作為時的意圖； 
 
(c) 鄭議員的作為與他在作出立法會誓言時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及香港特區所作出會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區的承諾之間的關係； 
 
(d) 何種行為會被視為"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致使有關

議員須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 )項被取消議員
資格應否因應議員被指作出的不檢行為的嚴重程度
而作出不同的考慮；及 

                                           
25 同上，第 88 段。  
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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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裁定議員被指稱行為不檢是否屬實所須符合的舉證準則

為何。 
 
 
結論 

 
43. 本文件列出的各項事宜，或有助調查委員會就議案所述

的事實是否確立，以及所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根據《基本法》第七

十九條第(七)項譴責鄭議員的理據，作出獨立的決定。本部樂意就
調查委員會認為相關的其他事宜提供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17年 3月 29日 






























































































































